高雄市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學生騎自行車戴安全帽實施要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年4月21日行政會議通過
1、 依據：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辦理。 

2、 目的： 

1、 確保學生上、放學交通安全及學生生命的安全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2、 為推行交通安全教育，養成學生配戴自行車安全帽的習慣。
3、 主管單位：學務處
4、 實施方法： 

1、 教育宣導：
（一）蒐集相關資料及案例，利用各種方式向學生宣導戴安全帽的重要性。
（二）利用國防通識課時，教導學生正確戴安全帽的方法及姿勢。
（三）上、放學時間於校門口加強勸導未戴安全帽的學生。
2、 管理與執行：
（一）依據校規訂定相關獎勵辦法，鼓勵騎自行車的學生戴安全帽。
（二）各路口導護教官及交通糾察，配合執行配戴安全帽學生之蓋章認證作業，配戴紀錄表，如附件一。
（三）凡是依規定配戴安全帽的學生每達30天（次）者，記嘉獎乙次。
（四）每學年辦理「交通安全」相關競賽活動，績優學生以致贈自行車安全帽的方式辦理獎勵。
（五）每學期檢討執行成效，以加強學生戴安全帽的意願。
3、 實施時間：配合交管導護執勤時段。
（一）07：00～07：30　東側門。
（二）07：00～07：30　大門口。
（三）07：30以前進校的學生，放學時段統一辦理蓋章認證作業。
5、 其它：
1、 認證表限本人使用，不得偽造及擅借他人，如經查獲除免除所有獎勵，並依校規懲處。
2、 一天限蓋章認證乙次，上、放學不得重複，遺失概不補發。
3、 經蓋章認證後，當日上、放學均需配戴安全帽，如查獲未配戴安全帽，則註銷該日之認證。
6、 本辦法經99年4月21日行政會議通過，奉　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